服务指南
一、执法主体
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二、执法机构
[bookmark: _GoBack]青岛地铁运营有限公司
三、办理程序
发现违法事实→立案→调查取证→提出行政处罚意见→法制机构审核→集体研究决定→处罚事前告知→作出处罚决定→送达→执行→结案。
四、办理时限
有法定时限的，按法定时限执行。无法定时限的，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的，行政机关应当自程序启动之日起60日内办结；60日内不能办结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30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当事人。
